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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6 日 至 5 月 26
日，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贵州省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并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将督察
发现的 11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求依法依
规进行调查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于反馈会当天即成立了由省委书
记和省长任双组长的贵州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并
明确省纪委省监委牵头成立责任
追究组，督促各地相应成立责任
追究机构等，严格按照“实事求
是、时人时事、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原则，依法依规、分级分类开
展 11 个移交问题线索的调查处理
和责任追究工作，坚持以责任追究
倒逼履责尽责和督察整改，坚决查
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以及损害生态环境的行
为。截至目前，根据查明事实，对
120名责任人员（厅级干部21人，县
处级干部51人，乡科级及以下干部
48人）进行了问责处理，给予党纪
处分 25人、政务处分 61人（其中 6
人党政纪双处分）、诫勉谈话37人、
组织处理 3 人、移交司法机关 6 人

（已相应给予党政纪处分）；同时，
责令 43 个责任单位（厅局级单位
6 个，县处级单位 37 个）向上一级
党委、政府或主管部门作出深刻
检查并督促整改。现将有关典型
案例通报如下：

一、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问题。威宁
县、草海自然保护区管委会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环境
保护工作推进不力；威宁县城规
划用地突破草海保护区用地红
线，威宁县规划局、住建局、国土
局、环保局违规审批项目；威宁县
对环境保护违法建设项目查处不
力、督促整改不到位，草海流域铅
锌冶炼废渣存在较大环境隐患，
部分城镇生产生活污水未经处理
排入自然保护区，对草海自然保
护区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根
据有关规定，给予时任省住建厅
党组书记、厅长张鹏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与其它问题合并处理）；
给予省住建厅原正厅级干部伍祥
华（已退休）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省委农工委专职副书记，省农委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杨兴友（时任
毕节市委副书记、威宁县委书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毕节市
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威宁县委
副书记、县长，草海自然保护区管
委会主任陈波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给予草海自然保护区管委会
党工委委员、常务副主任冯兴忠

（时任威宁县委副书记、草海管理
局党委书记）政务记过处分。此
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7 名县处级
干部、3 名乡科级干部分别给予
了党政纪处分，对 1 名乡科级干
部进行了诫勉谈话。同时，责成
省住建厅向省政府，威宁县委、县
政府向毕节市委、市政府，草海保
护区管委会向上一级主管部门作
出深刻检查。

二、贵州省城镇污水、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问题。
贵州省“十二五”城镇污水处理及
再生利用设施、城镇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推进落实
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规划确定目
标任务未完成；铜仁市第二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工程建设滞后，造成
万山区生活垃圾填埋场超库容堆
存生活垃圾，大量垃圾渗滤液得不
到及时处理，环境风险突出。根据
相关规定，给予省住建厅原正厅级
干部伍祥华（已退休）党内警告处
分；给予省住建厅副厅长陈维明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时任铜仁市副
市长杨德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与其它问题合并处理）；对
铜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夏虹

（时任铜仁市副市长）进行诫勉谈
话。此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1 名
乡科级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同
时，责成省住建厅和铜仁市政府
向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三、部分重点流域和湖库违
法违规网箱养殖问题突出，水体
污染加重问题。贵州重点流域和
湖库违法违规网箱养殖问题突
出，有关水体污染加重。乌江、珠

江、清水江等重点流域库区超规划
实施网箱养殖；全省无证养殖情况
普遍等。根据有关规定，对省农委
党组书记、主任袁家榆进行诫勉谈
话；给予省农委原党组成员、原副主
任黄晓，原总畜牧师瓦庆荣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与其它问题合并
处理）；给予省农委原总畜牧师龙鳌
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与
其它问题合并处理）；对黔东南州委
常委、州委秘书长潘亮（时任黔东南
州副州长）进行诫勉谈话。此外，
还 对 负 有 责 任 的 3 名 县 处 级 干
部、11 名乡科级干部分别给予了
党政纪处分，2名县处级干部、4名
乡科级干部分别进行了诫勉谈话。
同时，责成省农委和黔东南州政府
向省政府，20个涉及县（市、区）政府
向上一级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四、贵阳市大量生活污水直
排，南明河污染严重问题。贵阳
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行不
到位，未按期完成《贵阳市南明河
城区段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
目标要求，南明河流域改茶大沟、
杨柳大沟、双龙经济开发区等多
处市政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滞后，
雨污不分等，导致生活污水直排
南明河造成不良影响。根据相关
要求，给予省民政厅副厅长刘玉
海（时任贵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副
市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贵阳市民
政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国玺（时任贵
阳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常务副局长）
政务记过处分；给予贵阳市住建局
党委书记、局长熊国玺政务记过处
分；对花溪区政府常务副区长、贵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赵代刚进行诫勉谈话；对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刘建春进行诫勉谈话。
此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3名县处级
干部分别给予了政务处分，2名县
处级干部分别进行了诫勉谈话。
同时，责成贵阳市政府向省政府，6
个相关区政府向贵阳市政府作出
深刻检查。

五、贵阳市部分重点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建设问题
突出问题。百花湖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违建问题突出，红枫湖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违法建设清理不及
时，阿哈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非法堆存固体废弃物等。根据相
关规定，给予省民政厅副厅长刘
玉海（时任贵阳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贵阳
市水务局、两湖一库管理局党委
书记、局长左章超政务记过处分；
给予两湖一库管理局调研员葛永
平（时任两湖一库管理局党委副
书记、机关党委书记）政务记过处
分；对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凡（时任
观山湖区区委常委、观山湖区政
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区长）进行
诫勉谈话；对清镇市委书记李瑞

（时任清镇市委副书记、市长）进
行诫勉谈话。此外，还对负有责
任的 4 名县处级干部、7 名乡科级
及以下干部分别给予了政务处
分，3 名县处级干部、2 名乡科级
干部分别进行了诫勉谈话。同
时，责成贵阳市政府向省政府，3
个相关区市政府向贵阳市政府作
出深刻检查。

六、铜仁市重金属污染防治
工作推进不力，环境风险问题突
出问题。铜仁市历史遗留汞渣库
渗滤液处理不规范，汞污染治理
项目滞后，部分渣库超库容堆存，
环境风险突出；大部分现有锰渣
库没有采取防渗措施，且部分渣
库距离河流较近，环境风险较大；
松桃县对锰渣环境污染和风险问
题重视不够，相关整治工作推进
不力；铜仁市国土资源局违规实
施行政许可。根据相关规定，对
铜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明
进行诫勉谈话；对铜仁市委常委、
秘书长、统战部长肖洪（时任铜仁
市副市长）进行批评教育；对铜仁
市副市长邱祯国进行诫勉谈话；
对铜仁市副市长胡洪成进行提醒
谈话；对铜仁市政协副主席、松桃
县委书记冉晓东进行诫勉谈话；
给予铜仁市政府秘书长吴洋富

（时任松桃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政务记过处分；给予铜仁市政府
办公室调研员李明刚（时任铜仁

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政务记
过处分。此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3 名县处级干部、2 名乡科级干部
分别给予了党政纪处分。同时，
责成铜仁市政府向省政府，松桃
县委、县政府向铜仁市委、市政府
作出深刻检查。

七、黔南州瓮安河水环境质
量恶化问题。瓮安县未完成瓮安
河水污染防治目标任务；瓮安县
政府对瓮安河总磷污染问题重视
不够，整治不力，并在此情况下仍
招商引资建设金正大诺泰尔化学
有限公司、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
司等大型磷化工项目，加之监管
不力，导致未批先建、厂区渗漏和
总磷超标排放等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相关规定，对黔南州委常委、
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进行诫勉谈
话；对瓮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桂
林进行诫勉谈话。此外，还对负
有责任的 2 名县处级干部、2 名乡
科级干部分别给予了政务处分。
同时责成瓮安县委、县政府向黔
南州委、州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八、遵义市有关区制定实施
妨碍环境监管执法“土政策”问
题。原遵义县政府（现播州区）与
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公
司签订《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
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协议书》，包揽
企业污染治理主体责任，并协议妨
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同时
企业油烟污染扰民问题长期存在；
新蒲新区 2013 年 11 月出台《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试行办法》，制定妨碍
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等。根据
相关规定，对遵义市委常委、新蒲新
区党工委书记张继勇进行诫勉谈
话；对新蒲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路斌进行诫勉谈话；给予贵
州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交通金融部
总经理陈光强（时任遵义县政府县
长）党内警告处分；对遵义市安监
局党组书记、局长骆亚（时任遵义
县政府副县长）进行诫勉谈话。
此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2 名乡科
级干部分别给予了党纪处分，1
名科级干部进行了诫勉谈话。同
时，责成遵义县（现播州区）政府

向遵义市政府，新蒲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向遵义市委、市政府做出
深刻检查。

九、毕节市赫章县20多万吨
生活垃圾违法堆存，严重污染环
境问题。赫章县政府对生活垃圾
处置工作重视不足，推进不力，赫
章县城乡规划局、县城管局等部
门存在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导致
赫章县生活垃圾处置不规范，污
染问题突出。根据相关规定，给
予毕节市水务局党组书记潘智

（时任赫章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党内警告处分。此外，还对负有
责任的 2 名县处级干部、2 名乡科
级干部分别给予了党政纪处分。
同时，责成赫章县政府向毕节市
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十、黔南州都匀市违法在环
境敏感区建设风电项目问题。都
匀市政府超越职权调整螺丝壳水
源涵养林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
划，在螺丝壳水源涵养林自然保
护区内违规建设螺丝壳风电场项
目（同时位于都匀斗篷山—剑江
风景名胜区范围），且在施工中影
响了周边生态环境，部分植被被
破坏，虽进行修复，但进展缓慢。
根据相关要求，给予黔南州卫生
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胜
军（时任都匀市政府市长）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此外，还对负有责
任的 1 名县处级干部、3 名乡科级
干部分别给予了党政纪处分。同
时，责成都匀市政府向黔南州政
府作出深刻检查。

十一、黔南州惠水县对破坏
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降低处罚标
准问题。惠水县政府先后召开专
题会议，责成县公安局撤销多起
故意毁坏或滥伐林木刑事案件，
转由县林业局实施行政处罚，直
接干预严厉打击滥采滥伐行为；
虽实施了整改并责成县纪委对部
分人员进行立案审查，但未对违
法作出决策的县政府有关领导进
行追责。根据相关要求，给予惠
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文旭政务
记过处分；给予黔南职院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张元（时任惠水县

政 府 副 县 长）党 内 严 重 警 告 处
分。此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2 名
县处级干部、7 名乡科级干部分
别给予了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同时，责成惠水县政府向黔南州
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
未来。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

“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大力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
全力打好“蓝天保卫”、“碧水保
卫”、“净土保卫”、“固废治理”、

“乡村环境整治”5 场战役，扎实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坚定不移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
统一的新路，实现了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一起守、两个成果一起
收。但在工作落实中，一些地方
和领导干部政治站位不够高，发
展理念有偏差，执行政策不坚决，
监督管理有缺位，对此，省委、省
政府坚持“无禁区”“零容忍”，严
厉查处，严肃问责。各级领导干
部要引以为鉴，举一反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步伐，确保全面完成建
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目标任
务，造福子孙万代。

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
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决扛起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政治责任，认真落实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要求，层层
压实环境保护责任；要加快构建
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
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生态安全体系；要坚定不移地按
照中央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深入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答好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答卷，奋力
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
州新未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力度，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提
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27日

2017 年 4 月 24 日 至 5 月 24
日，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福建省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并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将督察
发现的 13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问题移交我省，要求依法依
规进行调查处理。

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
重视，把抓好环保督察移交问题
问责追责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自觉提升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严密组织调查处理和问责工
作。7 月 31 日反馈会后，省里相
继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
常务会议等，对环保督察问责做
出全面部署，要求相关部门从讲
政治高度，对移交的 13 个问题线
索逐一调查到位、处理到位。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环
保问责工作，省委书记于伟国、省
长唐登杰亲自审核相关报告，提
出具体意见与要求。省纪委多次
召开常委会会议研究、推动问责
工作，牵头成立省环保问责领导
小组，明确了问题处置五条原则、
三项制度，确定了十条问责原则，
梳理三个工作阶段 13 项工作流
程，迅速、规范、有序开展调查问
责工作。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部
门积极配合、相关市县党委政府
上下联动，协同推动问责各项工
作落实。根据查明事实，依据有
关规定，经福建省委、省政府研
究，决定对 136 名责任人严肃问
责。其中：厅级领导干部 14 人，
县处级干部 81 人，乡科级及以下
人员 41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91
人（其中，结合组织处理 3 人）、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5 人，诫勉 40 人

（其中，结合组织处理 1 人）。现
将有关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一、关于海水养殖管控不到
位问题。

1.连江县近海海域违规养殖
问题。2013 年以来，连江县近海
海域规划区外近海超规划养殖达
15714.7 公顷，且无证养殖问题突
出，造成养殖区水质下降。根据
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连江县副县
长陈坚斯党内警告处分。

2.泉州市海水养殖管控不到
位问题。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存在部
分非法海蛎养殖场，保护区缓冲
区还存在违法建设和经营餐饮场
所；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保护区
核心区、缓冲区的“牛尾石”海域

长期存在违规海水养殖问题，泉
州市林业局、泉州湾河口湿地保
护区管理处日常监管不到位。对
此，责令泉州市政府、晋江市政府
作出书面检查，根据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泉州市人防办党组书记、
主任林琪伟（时任泉州市政府副
秘书长）诫勉处理，给予泉州市林
业局党组副书记、调研员李丽玲

（时任泉州市林业局副局长，分管
保护区），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苏
文伟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泉州晋
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志
强诫勉处理。

3.漳江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存在违法养殖问题。保护
区对历史遗留的 9085 亩养殖池
塘未实施“退养还湿”，且 2013 年
以来保护区内新增违法养殖面积
767.98 亩，对红树林自然生态系
统造成一定影响。对此，责令云
霄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根据干
部管理权限，给予云霄县委常委、
副县长方伟仪（时任云霄县副县
长）党内警告处分，对云霄县政府
原党组成员、漳江口红树林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林铭
儒进行问责，因其同时存在其他
违纪问题，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政
务撤职处分，给予云霄县人大党
组原副书记谢绍舟（时任漳江口
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局长，已退休）诫勉处理，对时任
管理局局长方蔚煌进行问责，因
其同时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外，还
对负有责任的 2 名乡科级干部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二、关于垃圾无害化处理工
作滞后问题。

1.省住建厅垃圾无害化处理
工作滞后问题。省住建厅对全省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部署落
实和督促检查不力，对全省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存量（非正

规）垃圾治理工作推进滞后，对全
省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提
标改造工作部署落实和督促检查
不力，造成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建 设 不 到 位 、环 境 污 染 隐 患 突
出。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
住建厅副厅长王胜熙、省住建厅
城市管理处调研员杨孝仁（时任
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调研员）政
务警告处分，给予省住建厅城市
建设处处长陈仲光诫勉处理。

2.福州市推进垃圾无害化处
理工作滞后。闽侯县未按要求建
成闽侯县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罗源县未按要求建成罗源县垃圾
焚烧发电厂项目，根据干部管理
权限，给予时任闽侯县副县长、调
研员杨传金（已退休），闽侯县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郑学锦（时任闽
侯县副县长）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调研员蔡
文（时任罗源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后勤服
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闽侯县上街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何晨东（时任
闽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
记、局长）政务警告处分。此外，
还对负有责任的 2 名乡科级干部
给予诫勉处理。

3.南平市推进垃圾无害化处
理工作滞后。南平市未能按照规
划要求建成南平垃圾焚烧厂和餐
厨垃圾处理设施；延平文田垃圾
填埋场违规排放渗滤液以及渗滤
液处理不达标，在省、市环保督察
多次行政处罚后仍久拖不决；顺
昌县垃圾填埋场在未建设垃圾渗
滤液处理站的情况下违规启用；
浦城县垃圾填埋场存在渗滤液处
理不到位问题；政和县垃圾处理
场没有配套建设相关设施，垃圾
渗滤液处理不到位造成环境污
染。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南
平市住建局副调研员胡永照（时
任南平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局
长）诫勉处理；给予顺昌县委常
委、总工会主席陈光兴（时任顺昌

县副县长）、南平市贸促会副会长
祖强（时任浦城县副县长）、武夷
新区管委会调研员洪少峰（时任
政和县副县长）政务警告处分。

4.宁德市推进垃圾无害化处
理工作滞后。未能按照规划要求
建成福安市（赛岐）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和福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项目，未能在“十二五”期间
完成全市简易填埋场和焖烧炉整
治工作。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时任宁德福鼎市委常委、副市长郑
敬国（已退休）、时任宁德福安市副
市长林炤（已退休）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宁德市住建局局长何必良、宁
德市工商联副调研员、中共宁德市
委驻沪工作委员会书记余红光（时
任宁德市住建局副调研员）、宁德蕉
城区副区长黄晓莺（时任宁德福安
市赛歧镇党委书记）、宁德福安市
赛歧镇党委书记吴伏清（时任赛
歧镇镇长）诫勉处理。此外，还对
负有责任的 2 名乡科级干部给予
政务警告处分。

5.泉州市推进垃圾无害化处
理工作滞后。石狮市将军山垃圾
填埋场未对垃圾渗滤液进行规范
处置，渗滤液长期直排入海；石狮
市垃圾焚烧厂飞灰处置不到位，
存在安全隐患；晋江市垃圾焚烧
厂飞灰处置不到位，临近暂存饱
和量。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泉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蔡天守（时任石狮市副
市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晋江市
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张淑语诫
勉处理。此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3 名乡科级干部给予政务警告处
分和诫勉处理。

6.尤溪县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超标排放问题。尤溪中闽公司承
担渗滤液超标排放直接责任，尤
溪县政府、县环保局负有管理责
任。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尤
溪县副县长陈志勤、刘怀明和福
建中闽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叶辉（处级）诫勉处理。此

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4 名乡科级
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平潭综合实验区推进垃圾
无害化处理工作滞后。未能按规
划要求建成平潭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项目；平潭生活垃圾填埋场
仅采取简单掩埋方式处理垃圾，
致使地表径流渗滤液长期直排入
海。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
人大常委会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赖德芳（时任区交
通与建设局局长）政务警告处分、
调整岗位，给予区交通与建设局
调研员丁雄生（时任平潭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总指挥）、区交
通与建设局副局长王建伟（时任
平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副
总指挥）、区交通与建设局副调研
员林同璋政务警告处分。此外，
还对负有责任的 1 名乡科级干部
给予诫勉处理。

三、关于近岸海域汇水区域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工作
不严不实问题。2015 年，省环保
厅在起草《福建省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工作方案》过程中，吸纳了
省住建厅提出的错误意见，造成
近岸海域汇水区域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提标改造工作不严不实。根
据干部管理权限，给予省环保厅
巡视员杨荣郎、省住建厅副厅长
王胜熙政务警告处分，给予时任
省环保厅水处处长刘振鸣（已退
休）、省住建厅城市建设处处长陈
仲光诫勉处理。

四、关于漳州市东山国家级
森林公园违规采矿问题。2002
年 12 月东山国家森林公园设立
后，赤山林场内 5 块林地违规通
过审批用于采矿，且屡屡续证，导
致生态环境屡遭破坏。东山县国
土局提出申请后，省国土厅仅进
行要件材料审查就核发续发采矿
权证；赤山林场、漳州市国有林场
管理处在明知赤山林场纳入东山
国家森林公园范围的情况下、隐
瞒事实违规申报，省、市、县三级

林业部门有关领导及审核人员审
批把关不严。根据干部管理权
限，给予省国土厅副厅长江敦岚
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省国土厅副
厅长何南飞、省国土厅地质勘查
处处长丘文芬（时任省国土厅矿
产开发管理处处长）政务警告处
分；给予省农科院原党委书记吕
月良（时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正厅
级，已退休）、时任省林业厅副厅
长张明接（已退休）、时任省国有
林场局局长林彬（已退休）、时任
省国有林场局局长丘进清（已退
休）诫勉处理，给予省森林公安局
调研员叶光辉（时任省林业厅林
政处副调研员）党内警告处分；给
予漳州市林业局总工程师何水东
政务记过处分、市林业局副局长
陈荣法政务警告处分，对时任市
林业局副局长许兴松进行问责，
因其同时存在其他违纪问题，给
予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外，还对负
有责任的 10 名乡科级干部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

五、关于福州市城区污水管
网建设不到位问题。福州市城区
部分区域污水管网建设缺失，管
网破损和雨污管道混接，造成污
水收集处理率低、污水厂进水浓
度逐年降低；内河整治不够到位，
水体黑臭问题严重，污水直排西
湖公园严重污染湖体。根据干部
管理权限，给予福州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林飞（时任福州市副市
长）、福州市晋安区区长张定锋

（时任福州市建委主任）、时任市
建委副主任陈路（已退休）诫勉处
理；给予时任市建委副主任林京
洪、吴正颜、张麒蛰，时任市建委
党组成员陈瑞叔等 4 人政务警告
处分；时任市建委副主任黄霄辉
因同时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
开除党籍、政务降级处分。

六、关于福州市红庙岭垃圾
综合处置场违规处置污泥问题。
2007 年以来，福州市红庙岭垃圾

场长期违规堆存城镇生活污水处
理后的污泥，对周边土壤和地下
水造成污染；2010 年以来，红庙
岭垃圾场未按规定对污泥实施全
过程管理，福州市建委监管不到
位；此外，红庙岭垃圾场渗滤液收
集池边设置的软管系应急排放管
道存在部分渗滤液溢出，造成污
染。对此，责令红庙岭垃圾场、市
城管委、市建委、洋里污水中心、
福建红庙岭海峡环保有限公司等
五家单位作出书面检查；根据干
部管理权限，给予福州市城管委
副主任金德荣、福州市地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池星云（时任福州
市建委市政建设处主任）、福州市
建委副主任郑军（时任市建委市
政公用处处长）、福州市建委副主
任高尚（时任市建委市政公用处
处长）政务警告处分，给予福州市
地区大学新校区后勤服务管理中
心副主任郑世忠（时任红庙岭垃
圾场场长）政务记过处分。此外，
还对负有责任的 2 名乡科级干部
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七、关于执行国家落后产能
淘汰政策不到位问题。三明市大
田县立项备案的 36 家铸造企业
存在炼铁土炉 49 座，未批自建或
批建不符的小高炉 30 座。省经
信委产业协调处、装备工业处存
在督促、指导不到位问题。根据干
部管理权限，给予省经信委装备工
业处处长尹斌政务警告处分，对时
任省经信委产业协调处处长黄幼
林进行问责，因其同时存在违反廉
洁纪律问题，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并免去处长职务、按调研员安
排；给予三明市经信委党委委员、副
主任姚庆焕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大
田县常务副县长陈剑生、副县长余
维语政务警告处分；给予大田县
副 县 长 吴 文 旗 、涂 剑 锋 诫 勉 处
理。此外，还对负有责任的 2 名
乡科级干部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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